附件
[bookmark: _GoBack]武汉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运营补贴
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稳定有序运行，促进污水处理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3〕115号）、《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令2024年第1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项目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投资〔2024〕1013号）、《省发改委关于明确武汉市六个远城区定价权限的通知》（鄂发改价调〔2025〕13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不足以支付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成本的实施运营补贴。具体意见如下：
一、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本意见适用于武汉市范围内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具体包括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管网系统（含泵站）、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应在严防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要求的前提下，政府补贴按规定用于运营；同步建立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运营补贴机制，激励运营主体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不断降本增效，提升服务质量。
[bookmark: OLE_LINK1]二、市区分级制定补贴标准。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参照《省发改委办公室关于做好污水处理成本监审工作的通知》（鄂发改办成本〔2021〕8号）等相关规定科学合理测算污水处理运营成本，考虑合理利润和市场化因素，扣减收缴的污水处理费后，核算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运营补贴标准，在征求同级发改、财政等部门意见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印发。区级补贴标准印发后，区水行政、财政主管部门分别向市水行政、财政主管部门报备。中心城区（含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东湖风景区）实施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运营补贴标准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新城区（含东西湖、江夏、黄陂、蔡甸、新洲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新城范围）、长江新区、经开（汉南）区）实施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运营补贴标准由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根据国家、省有关政策要求以及运营成本变化情况补贴标准可动态调整。除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有明确规定外，不得针对具体项目设定任何保底约定或承诺。
三、规范补贴资金管理。市、各相关区分别承担相应财政支出责任，运营补贴应根据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情况制定资金预算，并及时足额纳入同级政府预算。每一年度年终，市、各相关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部门编制当年度污水处理运营补贴资金使用决算，并根据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运行和维护情况，编制下一年度污水处理的运营补贴资金使用预算，经法定程序批准后执行。
四、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健全考评激励机制，实施污水处理服务费与服务范围内污水厂进水污染物浓度、污染物削减量等挂钩的按效付费机制，同时，需对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运营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定期开展运营评价，根据运营评价结果建立运营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五、其他。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2年。


